
2026年十二师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
工作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“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，因城施策控增量、去库存、优供给”精神，以及兵团党委、兵团和师党委、师相关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激活商品住房消费、稳定全师房地产市场，切实减轻群众购房负担，根据兵团统一安排，结合我师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实施范围及时间
在全师范围内开展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，补贴实施时间为2026年1月1日—12月31日。
二、补贴对象
活动期间，在我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（含期房、现房），且30日内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购房人（购房人为企业名称的，不得享受补贴），给予购房消费补贴。
三、补贴标准
[bookmark: _GoBack]购买90平方米（含）以下商品住房，每套补贴6500元；购买90—160平方米（含）商品住房，每套补贴13000元；160平方米以上不予补贴。
四、申请方式
（一）申请材料
商品住房补贴以消费券形式发放，通过“云闪付”APP提交申请材料：
1.补贴申请表；
2.商品房网签合同备案编号；
3.购房人身份证人像面、国徽面照片；
4.购房人本人Ⅰ类银行卡（含完整卡号）照片；
5.购房支付凭证（POS小票等）。
（二）申请时间
自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2026年1月1日至本方案印发前已购房的，补充提交材料后按规定领取补贴。
五、补贴资金使用与兑付流程
坚持总额控制、用完即止，先领券、再兑付原则，消费券由兵团按月均衡投放、滚动使用，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动态调整投放量。
补贴资金兑付具体流程：
1.合作商业银行线上收集申报材料，2个工作日内推送至师住建局；
2.师住建局3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审核并通过国库集中支付，向审核通过的购房人一次性足额拨付补贴资金，并核销对应消费券；
3.活动结束后，师住建局会同师财政局，将备案合同、资金拨付凭证等报兵团住建局、财政局审核，接受兵团统一清算。
六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师住建局统筹全师补贴活动组织实施，师相关部门密切配合、强化指导。各相关单位切实扛起主体责任，细化任务分工，足额保障叠加补贴资金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。
（二）扩大联动促销。鼓励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活动期间开展让利优惠；联动大型家电、建材、家装等企业同步开展降价、赠送等促销活动，形成促消费合力。
（三）强化政策宣传。通过师官方网站、电视、报刊、新媒体平台等多渠道，全方位宣传补贴政策，提升职工群众知晓率与参与度。
（四）严格监督管理。师住建局严格审核申报材料，严防虚假交易、弄虚作假等套取补贴资金，师财政局保障资金。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电话0991-5277962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作，严厉打击房企虚假优惠、串通套取补贴等行为，对违规套取资金的坚决追回，拒不退回的不予办理网签撤销；对挪用、冒领、套取资金的，依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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